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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呈现制度复合体碎片化，《巴黎协定》基于共区原则、公平原则建立“自下而上”

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机制改变了京都时代的碳市场治理体系，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迎来革新。《巴

黎协定》下全球自愿合作的碳市场新模式对国际与中国国内碳市场均存在挑战，中国应坚持发展中国家

的立场与定位，积极发挥大国优势与气候治理引导作用，争取碳定价话语权和国际碳交易市场影响力。

通过分析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实践成就与不足，厘清全国碳市场面临的机遇与风险，结合国际碳市场的成

功经验，应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优化，从全国统一碳市场的顶层设计、初始分配、

价格调控等方面探讨改进空间，深入推进“双碳”目标的完成，为全球性碳市场的治理提供发展中国家

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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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system presents a fragmented institutional complex. The 
Paris Agreement established a “bottom-up”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emission reduc-
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equity, 
which has changed the carbon market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Kyoto Protocol era. The interna-
tional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has ushered in innovation. The new global carbon market 
model of voluntary cooperation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poses challenges to both the interna-
tional and domestic carbon markets.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of de-
veloping countries, actively play the advantage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strive for the right to speak on carbon pric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
tional carbon trading market.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na-
tional unified carbon market,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aced by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are 
clarified, combined with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we should 
speed up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national unified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mechanism, 
starting from the top level of the national unified carbon market design, initial allocation, price 
regulation, will explore room for improvement, further promote the completion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provide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a response path for the go-
vernance of the global carb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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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推进温室气体减排已成为全球共识。现今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

双边、多边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涌起，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而《巴黎协定》下新市场机制欲

建立全球性统一碳市场迎来挑战[1]。1997 年《京都议定书》针对发达国家设立强制减排目标，建立了以

项目交易与配额交易为主要内容的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和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市场化减排

机制。《京都议定书》下附件 I 国家具有强制性减排义务，非附件 I 国家自愿参与的“二元履约”模式，

形成了半封闭样态的区域性和国别性碳市场“碎片化”现状[2]。 
《巴黎协定》明确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不超过 2℃，努力寻求将升温幅

度进一步限制在 1.5℃ [3]；同时重申《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所确定的“公平原则”、“共区原则”和

“各自能力原则”，摒弃了强制减排目标，转向以“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

中大国”三分之下“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模式，淡化了京都时代附件 I 与非附件 I 国家的

划分，强调各方以各自意愿与实际能力自主确立减排目标。一方面非发达国家面临与发达国家性质一致

的减排责任，模糊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对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碳减排任务产生冲击；另

一方面，“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模式又向非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广泛参与全球性碳减排并根据自身调整

减排策略的机会。《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更具有普遍性，为建立全球性碳排放权交易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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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律基础。 

2. 《巴黎协定》开启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 

2.1. 《巴黎协定》第 6 条奠定全球碳减排新市场化机制 

《巴黎协定》中的新市场化机制改变了京都时代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自上而下”统一分配碳排放配

额的局面，更具有灵活性，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化机制在国际治理层面的主导地位[4]。其第 6 条第 2 款引

入全球碳市场合作方法框架，要求缔约方建立区域性碳交易核算机制和规则框架，以国际转让的减缓成

果(ITMO)为统一的最基本交易单位，以衔接现有区域性或国别性碳市场，实现碳市场的全球性互联互通

[5]，其发展的最终形态与目标是建立所有国家均可自愿参与的 ITMO 交易全球性碳市场。 
同时第 6 条第 4 款拟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SDM)，该机制采用“基线与信用”模式的碳排放权交易

机制，要求国家自主贡献(NDCs)不得重复计算，出售方需达到更多的减排成果以达到原定 NDCs [6]。可

持续发展机制本质上继承了《京都议定书》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IET)总量控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的内核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基线与信用”模式架构和额外性原则等[5]。若该可持续发展机制在

后续气候变化谈判中能成功落地，其效果可串联全球内区域性、国别性等主要碳市场，极大提高碳减排

效率，使得《巴黎协定》减排目标升温幅度实现的可能性增大。 

2.2. 《巴黎协定》下新市场机制的风险与优化空间 

《巴黎协定》第 6 条实施细则基本排除了目前最活跃的以碳配额为基础的总量控制型碳交易市场，

大量规定服务于仍待建设中的 SDM 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采取以项目为主的“基线与信用”模式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可促成部门间国际统一减排单位的生成并完善国际碳市场 MRV 机制，但其淡化目前主要碳

市场的配额交易模式，可能会影响全球统一碳市场的实现并加剧气候治理体系制度复合体的碎片化[2]。
若基于此发展市场化机制，即使未来在《巴黎协定》下非发达国家可以在可持续发展机制下获得可全球

性流通的碳信用，发达国家仍将继续占据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导地位，SDM 机制的建成可能会违

背“共区原则”与“公平原则”，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自主贡献下开始承担与发达国

家相同性质的减排责任，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利益进一步受损[5]。 
有效性原则是全球碳减排治理发挥成效的前提，是考验全球碳减排机制能否发挥减排效益的根本依

据。目前《巴黎协定》治理体系对于全球碳减排治理是分而治之还是统一治理未达成一致。碳交易的全

球协同还面临技术障碍与政治挑战。技术障碍主要来自于不同碳市场制度设计的差异，如总量控制的差

异、配额分配方式的差异、运行和交易管理的差异；政治挑战则主要来自政府对本国碳市场的国际化所

可能丧失的监管主权和碳市场链接后因不同区域的碳价格差价所导致的交易机会减少或减排成本增加

[7]。 
由此可见，短期之内建立全球性协同的碳市场的不确定性极大，国家自愿减排行动下采取的多元化

减排行动能否发展出全球统一碳价格以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挑战存在疑问。 

3.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必要性证成 

我国作为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碳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通过构建统一有效的碳交易平台，提

高软硬件配置，统一碳排放标准，增强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多样化，助推碳交易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在国

际碳定价与规则制定方面拥有更大话语权，应逐步取消试点碳市场，尽快完善试点碳市场与全国统一碳

市场衔接过渡，扩大全国统一碳市场规模，先行构建并发展国内碳减排机制具有必要性。推进国内统一

碳交易市场机制完善的同时，我国也应发挥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大国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定位，实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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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碳市场与可持续发展机制下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新市场架构的互动建设，为《巴黎协定》下新市场机制

的正式启动做出发展中国家示范样本，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可持续发展机制优化，与目前主要碳市场

建立合作关系，为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建言献策[6] [8]。 

3.1.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法理基础 

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出发，碳排放问题起源于公地悲剧和负外部性。以科斯为代表的资源产权化理

论将碳排放权作为气候变化外部性内部化的手段，通过政府界定产权分配并允许交易转让的市场化机制

来平衡资源分配。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虽均有碳定价作用，但碳税仅覆盖调整碳排放成本需求，无法实

现碳排放权市场控制碳减排量之功能，碳排放权交易更能满足我国多层次价值追求[9]。 

关于碳排放权的定性问题学界主要集中于环境容量利用权、准物权、新型财产权、行政规制权、发

展权等方面，大部分学者均认同碳排放权兼具“公法 + 私法”的多重属性[10] [11]。我国《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定义“碳排放”是指部分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1，“碳排放权”为“分

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可见，目前我国将“碳排放权”等同于“碳排放配额”，

并未从权利从属的角度定义碳排放权，而是将碳排放权视为交易手段。 

3.2. 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与衔接国际碳市场的必然要求 

我国作为《巴黎协定》气候变化治理中承担主要贡献的发展中国家，已分三阶段(2025 年、2030 年

及 2060 年)提出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 2；并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提出“双碳”目标，即我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碳达峰，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增大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减

排压力，意味着短期之内我国要完成改变排放二氧化碳量是全球平均水平 1.8 倍的现状，还要大幅度降

低我国的化石能源使用强度，加快向清洁能源结构转变。中国作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重要一环，既要

回应《巴黎协定》下拟建立全球性碳市场下国际碳市场的合作共建机制建设，又要结合自身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积极完善《巴黎协定》下碳减排的国家自主贡献。 

3.3. 气候变化治理现实需要：国际法治合作的不确定性 

非强制性的国际法治也使得政治合意影响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合作危机重重，特朗普政府基于本

土保护主义高调退出《巴黎协定》后拜登政府又重举气候变化治理大旗回归，同时俄乌冲突、新冠疫情

等多重因素亦对完成全球性碳减排的目标产生巨大冲击，《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为核心《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共同形成的气候变化国际治理体系并未实际改善气候变化危机。在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双重

驱动下，为使国际条约具有实效，更应加快完善国际与国内法治互动与衔接，国内法治以落实国际法治

的需要为前提，先行建立具有强制性的国内碳减排法律制度体系迫在眉睫[12]。 

4.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践成就与不足 

4.1.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具雏形 

2021 年以来，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围绕“双碳”目标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已

 

 

1碳排放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等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

包括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2新举措包括：到 2025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 24.1%，森林蓄积量达到 180 亿立方米。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

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到 206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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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为首的“双

碳”“1 + N”政策体系，全面推进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并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

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12]。 

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七省市的试点探索之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开展上

线交易。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第一个履约周期累计运行 114 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1.79
亿吨，累计成交额 76.61 亿元，配额履约完成率为 99.5%3。2022 年全国碳市场步入第二个履约周期，全

年共运行 242 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 5088.95 万吨，成交金额共 28.14 亿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5 日，全国碳市场共运行 457 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 2.35 亿吨，成交金额累计 107.92 亿元。

全国碳市场自上线以来碳交易市场稳中有序，交易主体减排意识不断增强。 
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交易模式为国家生态环境部总量控制和分配的基础上由各省生态环境部门额

定分配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全国碳市场暂未引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可分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主要涉及政府总量控制下对初始碳排放配额分配，二级市

场主要围绕剩余碳排放配额的交易。交易机构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交易系统建设，

由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责登记结算系统建设，实现“双城模式”。 

4.2. 全国统一碳市场机制仍待优化 

4.2.1. 顶层设计：立法位阶低，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制度体系为办法、纲要、规划、指导意见、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尚没有通

过立法形式增强碳交易的约束力。而当前仅以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增加排放主体的清缴义务与

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 4。在缺乏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规范全国碳市场的立法位

阶较低，直接导致碳排放交易规范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透明度不足，不利于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推行和整

体功能的发挥[13]。我国目前也尚未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使之在政府初始分配、登记交易结算、涉

诉环节等存在模糊地带，应尽快填补法律空白。此外，国内法治缺少更具强制性的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撑，

在后续与全球性碳市场或其他主要国际碳市场进行互动衔接的过程也更亦丧失碳定价话语权。 

4.2.2. 碳市场推进缓慢，省市发展不平衡 
我国虽于 2021 年启动了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但并未实际统一试点地区的碳市场，目前我国仍是全国

碳交易市场和试点碳交易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市场化机制。由于大气环境跨区域流动的特性，碳排放权不

同于具有区域性质的其他排污权，碳排放权没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故而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区域分割与并

行运行不利于全国碳交易量的整合，也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过程中还

面临各省市碳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完善全国统一碳市场机制优化过程中需解决各省市之间碳减排

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减排潜力、减排成本存在的差异[14]。 
关于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问题，我国碳市场在试点阶段主要是以历史排放量为基础，而在进入

全国碳市场后以“基线法”为基础进行分配。免费分配和有偿竞标是制约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重要

因素。试点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分配不公表现在：一是各省市分配方法不一，部分试点碳市场采取无偿

分配，广东等地采用“无偿分配 + 有偿拍卖”相结合，但采用无偿分配的碳市场具体分配方式也不统

一，如部分采用历史排放量控排法，而部分则采用基于控排单位产出的“基线法”[13]；二是各省市间

 

 

3参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0 条 2 款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

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

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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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分配结果不一，经测算 2017~2030 年间共有 13 个省市会因碳交易机制而获益，但其中五个省市

因碳排放配额的盈余获益即占比超 80%，因碳排放配额欠缺需缴纳费用的省份中也存在极大的费用差

距，差值高达 400 亿余元[15]。而进入全国统一碳市场阶段，各省市的差异仍未消除，以基线法为分配

方式的全国碳市场应注意将无偿分配的比例向碳减排中小企业和相对经济落后地区倾斜，避免碳减排

效益“名存实亡”。 
初始分配作为碳市场运行的基础，全国统一碳市场与试点碳市场的过渡阶段必须完善初始分配的标

准与结果的公平与统一，重视事前统筹规划和整体布局，进一步将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制定权交由统一

部门协调处理 5。 

4.2.3. 市场交易主体、交易种类单一 
碳排放交易机制本身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需以市场竞争充分为前提，但若参与市场的主体较为

单一并存在大量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则难以展开有效的市场竞争，减排成本也难以在控排企

业之间优化。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交易市场主体仅有高碳排放控排主体参与其中，全国碳市场开市时

仅有2225家发电企业被纳入 6，以十大电力集团的内部交易为主，而其中五大电力集团的占比即突破20%。

个人与其他适格机构暂无法参与碳交易，碳排放权暂不具备投资属性。 
全国碳交易市场目前可交易种类仅为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尚未纳入全国碳交易

市场。基于清洁发展机制产生的 CER，与我国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类似，但 CCER 在国内市场

的交易量有限，局限于试点碳市场[16]。我国作为世界上 CDM 项目享有量最多国、国际社会最大的碳信

用供给国 7，仍长期处在碳供应链中交易的最底端。若《巴黎协定》下的新市场机制落地则无法避免 CDM
向 SDM 的转化，为完善衔接《巴黎协定》新市场机制下基于基线与信用的碳交易模式，我国需关注碳信

用交易的发展，推动核证减排配额的跨境转化[17]。 

4.2.4. 价格调控机制：碳价波动大，市场活力不足 
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以来，碳交易价格机制仍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碳价波动较高、碳排放配额不同

质性、履约前后交易频繁市场活力不足。 
一是碳价波动较高。我国是全球目前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覆盖 40 亿吨碳排放量，但我国目前未形成

良好的碳价格信号。2021 年全国碳交易价格曾在短期内飙升至 61.07 元/吨，后回跌至 42 元/吨。2021 年

至 2022 年间全国碳排放配额的月均成交量涨跌幅差高达 50%，同时碳排放配额价格也在缓慢下跌。2023
年目前每日全国碳排放配额交易的收盘价在 40~60 元/吨浮动。碳价的波动会影响市场交易主体对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的判断，同时减损碳市场活力。 
二是碳排放配额具有不同质性。北京市试点碳市场的成交碳价一直位居试点地区之首，均价曾基本

维持在 91 元/吨，远高于同期福建省的 12.6 元/吨和深圳市试点的 15.8 元/吨。各省市碳配额价格的差异

说明区域性碳排放配额不具有同质性，而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在不同区域间碳排放配额的互

相认可和交易的同质性基础之上。现阶段需完成各试点碳市场的碳排放配额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建设

的过程中的结转并完成交易规则的统一[18]。 
三是履约期前后交易频繁，有效碳市场未形成。经分析发现，无论是试点碳市场还是全国统一碳市

场的市场活跃度均不高，第一履约期前后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成交量与成交额断崖式激增。其市场波动性

 

 

5《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 14 条规定：“生态环境部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

整、能源结构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 
6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本阶段纳入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主体的企业须满足以下条件：属于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 
7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碳定价面板，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map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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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且交易期均密集在履约期前后，平时的履约程度很低，呈现出“重履约，轻交易”的现状。二级市

场中“无形的手”价格调控机制并未显现，以履约期为主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并未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减排

机制。 

5.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路径 

5.1. 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制度体系 

碳交易机制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是推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虽已建

立“1 + N”政策体系，但“1”+“1”的现有政策不足以支撑我国试点碳市场与全国碳市场的过渡，也

无法实现中国助力《巴黎协定》下新市场机制的完成。建议加快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全流程机制法律设

计，从立法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并建立全国碳市场具体实施细则，对总量控制机制、配额分

配机制、交易制度、核证减排量管理制度、监管制度以及风险控制机制进行细化规定，推动各部门之间

形成协调机制，确保全国碳市场的稳定发展[18]。 

5.2. 初始分配改革：分阶段收紧碳排放配额 

全国碳市场一改试点碳市场经验下采取的基于历史排放量的“祖父分配法”而转向“基线法”较为

明智。目前我国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中碳排放配额实行的分配机制为无偿分配，暂未引入有偿拍卖机制。

现阶段全国碳排放市场仅纳入高碳排放企业的情况下，若忽略现实情况盲目引入有偿拍卖机制可能会增

高减排成本并进一步减损碳市场交易活力。但不可忽略无偿分配可能会导致碳排放配额分配过度的情况，

其不仅会对国民经济带来消极效应，还会对碳排放集中企业形成过度补贴，减损减排机制的环境效应。 
基于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经验，以无偿分配为主的配额发放机制可能导致碳交易机制的市场失

灵。故而我国应结合具体的减排成效和我国区域碳市场试点经验跟进全国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机制的建

设，参考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分阶段分配方案改革步骤，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逐步回收无偿的碳排放

配额，改为以基线法逐年减少碳排放上限，设计更为科学的方法学来确立不同行业的排放基准，需考虑

市场控排主体的碳排放强度、碳竞争力等，并根据地区差异、企业规模等多方位因素进行调整，分行业

逐步扩大有偿分配的碳配额占碳排总量的比例，或预留部分碳排放配额，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给予高排放

行业时间和空间进行技术更新，避免因减排成本突增对行业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影响经济发展[19]。 

5.3. 碳价调控机制：完善 CCER 碳金融开发 

真实有效的价格机制是中国争取在国际碳定价话语权的主要参照与条件，应尽快推动全国碳交易市

场定价机制实现代表性碳价格，健全市场机制的管理规范，并逐步扩大参与市场范围主体，丰富碳市场

产品并提高市场活跃度，强化碳排放配额与自愿减排量抵扣联动，加速试点碳市场与全国统一碳市场的

过渡与融合，为体制机制层面探索国际碳市场链接的模式提供基础[20]。 
考虑 CCER 对碳排放总量影响力的变化并逐步将 CCER 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未来全国统一碳排放

交易市场纳入排放主体的范围的增大会导致 CCER 认定的范围减小，CCER 对碳减排的影响力会随之减

弱，但 CCER 在推动“双碳”目标完成层面具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碳市场已呈现出进一步健全碳排放

抵消机制的政策导向，需分阶段考虑 CCER 抵消机制并动态调整相应策略，同时不得忽视《巴黎协定》

下新市场机制拟建设以“基线与信用”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要求，应将 CCER 逐步纳入全国碳交

易市场，实现碳信用的互认制度基础建设，以期为全球性碳市场提供辅助建议。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只允许现货产品交易，难以应对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长足

发展。因此还要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金融属性，打通碳金融现货和衍生品的交易界限，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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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碳金融产品建设，引入更多资本进入减排领域。 

6. 结语 

回应《巴黎协定》下新市场机制建立全球互通碳市场的要求，履行我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

深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与优化。现有国际成

熟碳市场基于历史发展责任和国际政治影响力等客观因素已掌握气候治理的核心话语权，我国作为碳市

场最大体量享有者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完善自身碳市场建设的同时关注全球性碳市场融合建设可为“一

带一路”国家提供碳交易市场建设示范样本，同时也能进一步掌握碳定价话语权。在政治合意不确定因

素逐渐增多，双边、多边市场涌起的大背景下，以政治合作为前提更应主动探索国内强制性法治为基础

的气候变化治理新方案。 

参考文献 
[1] 于宏源, 李坤海. 全球气候治理的混合格局和中国参与[J]. 欧洲研究, 2022, 40(1): 64-84+6-7.  

[2] 曾文革, 党庶枫. 《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新市场机制探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9): 
112-119.  

[3] 李海棠. 新形势下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巴黎协定》为视角[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6(3): 101-114.  

[4] 赵骏, 孟令浩.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规则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基于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互动的视野[J]. 湖北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8(5): 120-131+169.  

[5] 龚伽萝.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最新进展——《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及其影响[J]. 阅江学刊, 2022, 14(6): 
68-83+169.  

[6] 吕江, 朱玉婷. 《巴黎协定》可持续发展机制与中国行动方案——兼析欧盟碳减排实践探索及其经验启示[J]. 价
格理论与实践, 2021(4): 71-74.  

[7] 王云鹏. 论《巴黎协定》下碳交易的全球协同[J]. 国际法研究, 2022(3): 91-109.  

[8] 王硕, 张丽华. 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J]. 国际展望, 2021, 13(3): 42-57+153-154.  

[9] 曾文革, 江莉. 《巴黎协定》下我国碳市场机制的发展桎梏与纾困路径[J]. 东岳论丛, 2022, 43(2): 105-114+192.  

[10] 田丹宇. 我国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及制度检视[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8(3): 75-88+207.  

[11] 邓海峰. 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J]. 中国法学, 2005(4): 59-66.  

[12] 杨解君, 詹鹏玮. 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体系建设[J]. 学习与实践, 2022(12): 67-77.  

[13] 曹明德. 中国碳排放交易面临的法律问题和立法建议[J]. 法商研究, 2021, 38(5): 33-46.  

[14] 吴庆禹. 后巴黎时代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大学, 2021.  

[15] 田云, 陈池波. 基于碳排放权分配的中国省域碳减排奖惩方案[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1): 54-62.  

[16] 郭楠. 碳排放权的规范解构与实践反思[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57-65.  

[17] 潘晓滨. 《巴黎协定》下碳市场实施环境完整性风险及其应对研究[J].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22(1): 66-74.  

[18] 袁剑琴. 聚焦全国碳市场的未来 “十四五”时期全国碳市场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J]. 财经界, 2022(1): 19-21.  

[19] 丁承. 欧盟环境交易市场发展历程对推动国内碳市场的启示与思考[J]. 经济师, 2022(2): 42-44.  

[20] 王际杰. 《巴黎协定》下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设进展与挑战及对我国的启示[J]. 环境保护, 2021, 49(13): 
58-6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573

	《巴黎协定》下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优化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National Unified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echanism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巴黎协定》开启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
	2.1. 《巴黎协定》第6条奠定全球碳减排新市场化机制
	2.2. 《巴黎协定》下新市场机制的风险与优化空间

	3.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必要性证成
	3.1.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法理基础
	3.2. 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与衔接国际碳市场的必然要求
	3.3. 气候变化治理现实需要：国际法治合作的不确定性

	4.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践成就与不足
	4.1.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具雏形
	4.2. 全国统一碳市场机制仍待优化
	4.2.1. 顶层设计：立法位阶低，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4.2.2. 碳市场推进缓慢，省市发展不平衡
	4.2.3. 市场交易主体、交易种类单一
	4.2.4. 价格调控机制：碳价波动大，市场活力不足


	5.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路径
	5.1. 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制度体系
	5.2. 初始分配改革：分阶段收紧碳排放配额
	5.3. 碳价调控机制：完善CCER碳金融开发

	6. 结语
	参考文献

